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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库尔勒 2 月 6 日讯
（记者 廖军 通讯员 李晓霞） 2
日，新疆顺丰速运库尔勒汽车
城分公司工作人员凭借专业反
诈素养与高度职业警觉，发现
一顾客用寄递奶粉的罐子藏匿
大额现金。警察到达现场后，
当场查获涉诈现金 64800元。

当日 11时 10分许，一名 60
岁左右的顾客来该网点寄递奶
粉、干果等物品。办理手续时，

工作人员高婷玉、李杰严格执
行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
检“三项制度”，但顾客全程拒
绝工作人员触碰物品尤其是奶
粉罐，执意自行装箱。

“顾客的这一行为迅速引
起了我们的警觉。我们耐心解
释寄递相关规定，比如罐装物
品必须打开检查，但顾客始终不
愿意配合。”高婷玉说，在解释过
程中，顾客表示要上卫生间，并

将待寄奶粉罐一并带离，“这一
行为更让我们觉得可疑，感觉
顾客可能被骗了。”

从卫生间出来后，顾客允
许工作人员装箱，但仍不愿意
打开奶粉罐。“我们假意配合顾
客装箱，在装箱时，感觉奶粉罐
比平时要轻，但没有当场指出，
完成了装箱。”高婷玉说，顾客
的系列反常举动和他们日常反
诈培训中讲的重点涉诈可疑
信号高度吻合，等顾客走后，
他们第一时间向巴州邮政管
理局与属地公安机关同步报

送了可疑线索。
辖区民警迅速到场核查，

并联系顾客家属前往网点。众
人现场打开奶粉罐，从中取出
藏匿的现金，现场清点金额为
64800元。经警方初步核实，顾
客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被
诈骗分子诱导将大额现金藏
匿于奶粉罐寄递，因快递网点
及时发现、快速处置，财产损失
得以避免。

近年来，巴州邮政管理局
将寄递渠道反诈作为行业安全
管理核心任务，多措并举织密

反诈防护网。常态化组织全州
寄递企业开展反诈专题培训，
邀请公安专业人员讲解涉寄递
电诈新手法、新特点。重点梳
理针对老年人等易受骗群体的
涉诈识别要点，提升从业人员
识诈、处诈能力。

“我们将持续加大寄递行
业反诈培训与宣传力度，完善
警企联动反诈机制，以更实举
措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为
维护社会安全稳定贡献行业力
量。”巴州邮政管理局相关负
责同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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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库尔勒2月 6日讯
（记者 廖军 通讯员 排丽扎
尔·塔依尔） 3日，记者从库尔
勒市人民法院了解到，为全面
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筑牢校
园法治安全防线，该法院统筹
推进法治副校长履职工作，选
派 24 名经验丰富的法官及法
官助理担任法治副校长，对接
全市 50余所中小学及幼儿园，
以常态化、多样化、精准化的
法治教育，为青少年健康成长
保驾护航。

库尔勒市人民法院立足
不同学龄段学生认知规律，构
建分层分类的法治教育体系，
将“以案释法”作为核心普法
方式，依托“开学第一课”“民
法典宣传月”“国家宪法日”等
关键节点开展专题法治宣讲。

针对低年级学生，采用动
画展播、互动问答等趣味形
式，普及交通安全、防拐骗等
基础法律常识，让法治理念潜
移默化融入日常学习生活；面
向中高年级学生，聚焦未成年
人保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校园欺凌防治、网络诈骗防
范等重点内容，结合本地典
型案例解读法律条款，明晰
法律红线与维权途径，切实
增强学生的法治风险防范意
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2025 年，库尔勒市人民法
院法治副校长团队深入践行未
成年人保护职责，持续深耕校
园普法一线，全年累计开展各
类法治宣讲活动 60余场，覆盖
师生 9000余人次，有效推动校
园法治教育走深走实，让法治
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法治副校长进校园是“坚
持法治教育从孩子抓起”的生
动实践。库尔勒市人民法院
相关负责同志表示，将持续建
强法治副校长专业队伍，优化
普法工作模式，推动法治教育
从“阶段性活动”向“常态化教
育”转型，不断丰富普法内容
与形式，织密校园法治防护
网，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一
片“法治晴空”。

在“流量经济”蓬勃发展
的当下，网红博主的肖像权已
成为具有显著商业价值的“无
形资产”。商家超出合同约
定范围将服装图片通过修图
技术合成到网红博主肖像
上，并将合成图片用于网店
宣传，这一行为是否构成侵
权？又应承担何种法律责
任？近日，湖南省株洲市芦
淞区人民法院审结该起肖像
权纠纷案，判决被告某电子
商务公司向原告王某赔礼道
歉并赔偿经济损失。

王某是一名拥有1.8万粉
丝的小红书博主，日常分享内
容以个人穿搭为主。2022 年
6月，株洲某电子商务公司主
动联系王某商谈合作事宜。
双方通过微信沟通约定，该
公司给王某寄送情侣 T 恤套
装，王某穿着拍照后，交付照
片用于广告宣传，收费标准
为700元至800元每组，每组5
张到10张照片。

某 电 子 商 务 公 司 收 到
照片后，将照片用作其网络
店铺“某某先生旗舰店”多
款情侣 T 恤套装的宣传图
片。后王某发现，该公司对
照片进行了二次修改，将王
某的形象通过修图技术合
成到其他款式的服装上（这
些款式王某并未实际拍摄），
制成的 116 张图片用于该店
铺多款商品的宣传。王某认
为该公司超出合同范围使用
照片，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权，
遂诉至法院，要求删除侵权
照片的链接，赔偿损失 200
万元，并发布道歉声明，消除
影响。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
未经授权，擅自将原告的照片
修改后用于网络店铺商品的
商业宣传，侵犯了原告的肖像
权，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本案中，被告在接到起诉
状后立即删除了原告的照
片，对此原告未提出异议，且

原告也未提交证据证实被告
存在继续使用照片的事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二
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
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
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
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赔
偿；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
失以及侵权人因此获得的
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
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
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赔偿数额。”原告并
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因
被告侵权产生的损失数额
和被告因本案侵权行为获
得的利益。因此，法院综合
考虑原告的知名度、影响力
以及被告使用修改后的原
告照片的数量、用途及可能
获益情况等因素，酌情确定
原告的经济损失为 25000 元
（含合理维权费用）。

被告未经原告允许擅自

在其网络店铺使用修改后
的原告照片构成侵权，考虑
原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综
合被告的侵权方式、侵权故
意，法院对原告主张要求被
告公开赔礼道歉的部分请求，
予以支持。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某
电子商务公司在其网络店铺

“某某先生旗舰店”首页显著
位置连续 15 天发布赔礼道
歉声明；赔偿原告王某经济
损失 25000 元。目前该案判
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在数字时代，肖像权不
仅是受法律保护的人格权，
也是可创造价值的数字资
产。肖像权依法归属于个人，
未经明确授权，任何组织或
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
用他人肖像，无论是直接使
用原片，还是通过技术手段
进行二次创作，如 P 图、换
脸、合成等。权利人有权决

定自身肖像的使用方式、范
围与期限。鉴于电子证据
易灭失、易篡改的特性，权利
人在发现肖像权被侵害时，
应第一时间通过可信方式，
如录屏、截图，或公证保全
等固定证据。法院在认定
侵权赔偿数额时，需结合具
体证据，如侵权影响范围、
持续时间、侵权人获益情况
或权利人实际损失等进行
综合判断。

若缺乏充分证据支持，
相关索赔主张将难以获得法
院全额支持。经营者应牢固
树立“先授权、后使用”的规
则意识，在使用他人肖像前，
务必通过签订书面协议等方
式，明确取得权利人的授权，
并就使用范围、期限、方式等
进行清晰约定。审慎履行审
核义务，避免使用来源不明
或权利不清的素材，从源头
杜绝侵权行为，防范潜在的
法律与经营风险。

（据《新疆法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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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粉罐藏6.48万元现金

快递网点成功拦截涉诈寄递


